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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到 

國小新生：當年度 9月 1日滿

六歲者，由戶政單位造冊、鄉

鎮市公所製發通知按學區入

學。 

國中新生：由國小造具當年度

畢業生名冊，送國中製發通知

按學區入學 

家長及學生持

入學通知單至

分發學校報到。 

非總量學校審查戶籍資料； 

總量管制學校審查戶籍資料及居住事實，予以錄取或轉介。 

接獲入學通知後搬遷居

所，改至其他學區學校報

到者，逕持戶籍資料向新

設籍學區學校申請入學，

並由學校調查後通知學生

原應入學學校。 

新生報到 

(國小約為 4月

底、國中約為 6

月底) 

) 
學校訪查仍未

入學者，函報 

強迫入學委員

會家庭訪問予

以限期入學或

依特殊情形予

以適當協助。 

未報到 

報到 

入學編班 


